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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1-099 号 

转债代码：110056       转债简称：亨通转债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拟增加注册资本、修改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 

并变更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6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经营

范围及公司章程并变更营业执照》的议案。 

拟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三条 公司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00 万股，

于 2003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2006 年 11 月 15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00 万股。 

2010 年 12 月 29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96.2505 万股。 

2014 年 1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6875.5065 万股。 

2014 年 5 月 9 日，经公司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实施公积金转增股

本新增股份 13,791.8785 万股。 

2015 年 9 月 11 日，经公司 2015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实施公积

金转增股本新增股份 82,751.271 万股。 

2017 年 7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118,506,522 股。 

第三条 公司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00 万股，

于 2003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2006 年 11 月 15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00 万股。 

2010 年 12 月 29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96.2505 万股。 

2014 年 1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6875.5065 万股。 

2014 年 5 月 9 日，经公司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实施公积金转增股

本新增股份 13,791.8785 万股。 

2015 年 9 月 11 日，经公司 2015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实施公积

金转增股本新增股份 82,751.271 万股。 

2017 年 7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118,506,52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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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2 日，经公司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送红股新增股

543,910,235 股。 

2020 年 3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7,641,288 股。 

2020 年 12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9,423,233 股。 

2019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因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

1,438,439 股。 

2018 年 5 月 22 日，经公司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送红股新增股

543,910,235 股。 

2020 年 3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7,641,288 股。 

2020 年 12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9,423,233 股。 

2019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因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

1,442,908 股。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62,188,782 元。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62,193,251 元。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

务负责人及董事会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 

第二章 经营宗旨与范围 第二章 经营宗旨与范围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

司经营范围是：光纤光缆、电力电缆，特种

通信线缆、光纤预制棒、光纤拉丝、电源材

料及附件、光缆金具或铁附件、电子元器件、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器件及传感、通信设

备、光纤传感、水声、物联网器件、消防产

品、海洋观测设备、海洋油气设备、环境监

测设备、数据中心机房配套产品（含供配电

设备、空调制冷设备、智能管理监控设备）

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相关系统的施工、

维护、工程项目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通信

工程设计、施工、维护、监理；机电一体化

工程、消防工程、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施

工；建筑智能化设计、施工；弱电智能系统

集成、设计、安装，综合布线工程，通信系

统集成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网络工程设

计、安装；废旧金属的收购（含废旧电缆等）；

电气设备、在线监测产品的硬件、软件开发、

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系统集成服务；智

能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承包与其实力、

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内外工程项目，对外

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固

网、移动网络业务代理，接入网、用户驻地

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通信设施租赁业务；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

司经营范围是：光纤光缆、电力电缆，特种

通信线缆、光纤预制棒、光纤拉丝、电源材

料及附件、光缆金具或铁附件、电子元器件、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器件及传感、通信设

备、光纤传感、水声、物联网器件、消防产

品、海洋观测设备、海洋油气设备、环境监

测设备、数据中心机房配套产品（含供配电

设备、空调制冷设备、智能管理监控设备）

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相关系统的施工、

维护、工程项目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通信

工程设计、施工、维护、监理；机电一体化

工程、消防工程、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施

工；建筑智能化设计、施工；弱电智能系统

集成、设计、安装，综合布线工程，通信系

统集成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网络工程设

计、安装；废旧金属的收购（含废旧电缆等）；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内外

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固网、移动网络业务代理，接

入网、用户驻地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通

信设施租赁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不含网站接入）；网

络信息安全技术产品开发，数据储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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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

业务（不含网站接入）；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产品开发，数据储存、数据整理、数据挖掘、

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

开发、销售及安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的设

计、安装调试及维护；智慧城市建设及运营；

量子通信建设及网络运营；实业投资；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整理、数据挖掘、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及安装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的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智慧

社区建设及运营；量子通信建设及网络运

营；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

表销售；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物联网技

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

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5G 通

信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三章 股份 第三章 股份 

第十九条   公司的现有总股本为

2,362,188,782 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现有总股本为

2,362,193,251 股，均为普通股。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六节  股东大会的表决和决议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六节  股东大会的表决和决议 

第七十九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

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

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七十九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

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

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一）关联股东自己或其他股东提出回

避申请； 

（二）由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核

实该股东是否属于关联股东，经核实属于关

联股东的按本公司章程规定回避表决； 

（三）关联股东不得参与审议相关关联

交易事项； 

（四）股东大会在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在扣除关联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后，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进行

表决。 

第五章 董事会 

第二节  董事会 

第五章 董事会 

第二节  董事会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

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

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

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

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



 4 

大会批准。应由董事会批准的交易事项如

下：      

（一）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

款等）、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事项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但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事项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以上的，还应提交股

东大会批准； 

（二）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0.5%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

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30 万

元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但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的关联交

易，还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三）公司发生对外担保事项，应提交

董事会批准，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

事项，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

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同意，达到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标

准的，还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大会批准。 

董事会决策权限如下： 

（一）应由董事会审议的交易事项（提

供担保除外）如下：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但交易涉及的

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上的，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交

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

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但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的，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

超过 100 万元；但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3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的，还应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

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但交易的

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以上，且绝对金额

超过 5,000 万元的，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 100 万元；但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3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的，还应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本条中的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购买

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

贷款等）；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资

产；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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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受赠资产；债权或者债务重组；签订许可

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

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包括购买原

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

但资产置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者

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 

（二）应由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如下：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

保除外），或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

担保除外）；但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

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

义务的债务除外）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的关联交易，还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三）公司发生对外担保事项，应提交

董事会批准，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

事项，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

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同意，达到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标

准的，还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第六章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六章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副总经理

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副总经理

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修订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变更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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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